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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三十五条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依法对国家所有的土地享有占

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利用该土地建造建筑物、构筑

物及其附属设施。 第一百三十六条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土

地的地表、地上或者地下分别设立。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

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 第一百三十七条设立建设

用地使用权，可以采取出让或者划拨等方式。 工业、商业、

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土地有两个以

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

让。 严格限制以划拨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采取划拨方

式的，应当遵守#000000>法律、行政#000000>法规关于土地

用途的规定。 第一百三十八条采取招标、拍卖、协议等出让

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一般包

括下列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和住所； （二）土地界址

、面积等； （三）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的空间

； （四）土地用途； （五）使用期限； （六）出让金等费用

及其支付方式； （七）解决争议的方法。 第一百三十九条设

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建设用地使用权

登记。建设用地使用权自登记时设立。登记机构应当向建设

用地使用权人发放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 第一百四十条建设

用地使用权人应当合理利用土地，不得改变土地用途；需要

改变土地用途的，应当依法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一



百四十一条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

定支付出让金等费用。 第一百四十二条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建

造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属于建设用地使

用权人，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 第一百四十三条建设用

地使用权人有权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赠与

或者抵押，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四十四条建设用

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或者抵押的，当事人应当

采取书面形式订立相应的合同。使用期限由当事人约定，但

不得超过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剩余期限。 第一百四十五条建设

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应当向登记机构

申请变更登记。 第一百四十六条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

、出资或者赠与的，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

附属设施一并处分。 第一百四十七条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

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

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 第一百

四十八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前，因公共利益需要提前

收回该土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该土地上

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给予补偿，并退还相应的出让金。 第一

百四十九条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 非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的续期，依照法律规定办理

。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

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办理。 第一百五十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消灭的，出让人应当

及时办理注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

。 第一百五十一条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的，应当依

照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办理。 例题：下列关于建设用地使



用权期间届满后的处理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2007

年#000000>房地产估价师#000000>考试试题） A．非住宅建设

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自动续期 B．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

期间届满后，自动续期 C．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

后，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应当至迟于期满前6个

月申请续期 D．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土地使

用者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应当至迟于期满前2年申请续期 

答案：B 解析：《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住宅建设

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

期间届满后的续期，依照法律规定办理。 例题：建设用地使

用权必须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地下分别设立。（ ） （2007

年房地产估价师考试试题） 答案：× 解析：《物权法》第一

百三十六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

或者地下分别设立。www.233.com考试就上百考试题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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